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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國
王
。。均
在
本
處
。。定
于
明
日
慶
賀
比
威
王
面
方
。，不
敢
公
然
發
賣
；
查
排
英
是
由
俄
國
指
一
人
貝
商
議
伐:
料
本
省
之
最
低
匚
値
新
例
、將一

:
j

J

，

望(9
会
廣
吿

交
门
庭
开3
0
5
試
驗
我
施
行
之
刘
力;
現
林
彼
呆
岂
军
甬
E

弋

浚

/
攵
手 

木
行
人U
已
决
定
將
此
一
間
超
提5
法.庭
裁
判
。。

，會

蒙

政

府
 

足
以
行
政
部
負
於
此
數
日
的
大
陸"

侖
論
 
批
准
加
高
酒
力
茲
製
有
參
茸
卑
掌
藥
酒 

此
問
題 
幷
籌
副
將
案
提
出

—
控
衙
： 

出
售
價
格
從
廉 
僑
胞
賜
顧
罐 

行
、因
林
木
行
呗
行
政
部
上
競
爭
致
匸
人
受 

衣
館
被
騎
警
可
出
；
判
監
h.
年

㈡
佐
治
黄
，
一
影
响
各
約
有
九r
餘
人
，'
據
工
務
部Z
 册
友

发
◎
▲
雲
埠
李
敦
宗
總
公
所
喬
遷
預 

肥
初
姦
案 
减
判
人
監
宀"
年
、3
呈
后
輪
海
員
少
 
於1
6
月W
H
以
前 
二
人
所
得Z
 
匸
令 
啓
目
本
總
所
隹
于
卜
一
，月
十
叫
日
聲
一
仃 

郭
勝
犯
私
藏
毒
藥
案
、，判
入
苴1
監
六
個
月 
毎
点
鐘
不
過
阳
吋
十
共
有
八
卜
八
百h
拾

名

日?

託
冲
打
闩
攵-
戶
一
W
 E

丹
麦 

井
罰
二6
兀
：
如
無
欵
割:
一
冉
監
禁
三
個
月
，
然
大
多
是
中
仆
人
、
此
等
匚
人
佔
全
林
木
行
之
才
IM 遷
W

，爬
加
1

伤司亜 

其
餘
之
西
犯
如
意
人
魯
加
氏C
M
到
南m
坤
隐
粮
銀
"
分
之
竹
叫 
是
以
徳
迫
施
行
此
例 

李
隴
西
堂
"

2

?
匕
卜
力
.史
旨
二、： 

某
屋
、
格
女
子
拉
人
樹
林
以
償
其
獸
慾
；
注
而
林
木
行
之
匸
金
數H
必
增
加
，
小
立
此
新
例 
沒

歹

小

昆
2

助
慶
指
一
〃/
"
 

官
判
入
監

—年
、笞

—
鞭 
地
佛
士
氏
犯
-;! 誘
一
之
口
的 

：：. 疋
仆
排
斥
朿
亞
人
。據
去
年
之
報 

一
亠
号
，二，3

金"

儲
李
亞
普
與
瑞
典
王
姪
女
阿
斯 

各
大
街
修
飾
華
麗
。。滿
懸
瑞
典 

旗
幟
：
大
多
賓
客
將
在
宮
殿
參

二
使:
以
敗
壊
央
國
之
商
務
、
現"
長
江
軍
閥
擾
一

亂
。。商
務
停
滞

0
伏
衙
以
案

秋
季
巡
紺
战
列
衙
法
官3
勒
斟
利
氏
；
昨
將
把 

人
—
餘
名
判
,It1.
力
，内
自
華
人
三
名
；A 
陳
昌 

犯
私
藏
热
片
煙h
f

罐
案
，
係
在
頃
士
威
其
洗

議
會:
首 

肉:
此
肉

嘗
瑞
典
荣
式2

饌
爲.

係
從
拉
伯
蘭
北
方
捕
換
上
馴
鹿
割
出
烹
調 

比
京
三
日
電"
比
土
儲
與
瑞
典
王
姪
女
結
婚
後 

。。將
偕
來
本
京
。e
闢
府
久
居
於
皇
宮
之
右
邊

本
埠
新
聞

十

人
偷
入
坎
被
拘

▲
現
扣
留
在
移
民
局

溫
哥
華
埠
移
民
局
官CC
星
期
二H
將
私
搭
亞
洲 

皇
后
輪
而
欲
偷
入
坎
境
之
華
人r
五
名
拘
遊: 

此
等
華
人
匿
於
輪
船
中
各
處

—
大
多
在
洗
衣
房 

)
。星
期 
一 
晚
船
抵
埔
後
。。欲
偷
行
登
岸
爲
移
 

民
局
官
員
查
悉:
遂
俟
,:.
當
之
華
客
上
岸
後
， 

即
下
船
搜
查
？
拘
彼
等
上
移
民
局
扣
留
候
該
輪 

開
行
時
。，卽
將
其
撥
囘
中
國
。。彼
等
府
局
：
星 

期
二
晚
終
夜
不
睡
：
互
相
長
談
，議
論
紛
紜
二 

或
希
望
由
鉄
窗
内
逃
出
。「但
內
外
均
有
警
察
防 

護
。。固
無
機
可
乘
也C
此
等
偷
渡
之
華
人
。，比 

尋
常
之
苦
丁
畧
爲
高
尙

又
在
大
洋
中
曾
發
覺
搭
私
位
之
俄
人
二
名;
亦

切
不
勝
榮
幸

L
e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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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子

，東
亞
人
在
林
木
行
各
斐
佔
百
分
之
小
・
四
六
1' 

內
在
伐
木
塲
者
，。佔
百
分
上
七•
五
二
？
在
伐
一

判
監
四
年
，格
勒
氏
竊
案)

駛
三
年
。一
波
都
里
氏
犯
假
誓
案
一
。入
第
二
年

。。婦
人
羅
素
氏
犯
私
藏
毒
藥
案
、，監
禁
六
個
月
一
木
鉄
道
匸
者
：
佔
仃
分
之1
四

一
二:
。在
刨
一 

一
分
上
，二一一

V
ane  uver"  

B
・ 

C
.

幷
罰
二
自
元
如
無
罰
款

—
再
監
三
個
月
，。苗一
偈
佔
一

二
六
・
八
五 

•
瓦
偈
佔
百

駐

坎

烈
治
氏
、布
喇
冊
京
氏
、與
施
班
尼
轩
氏
八
均
犯
一
・
七
二
丁A

1
几♦
在
箱
一 
子 

不
审

中
學
捐
務
總
處

啟

藏

一
阳
窗
門
偈
等
佔
门
分
之r
7
。但
朿
亞
人m 

.,一板
微 

噴
布
南
方
沿
岸
之
五
拾
大
板
撇
，

每
名
入
監
六
個
月'.
至
考
活
氏
犯

一雲
埠
全
次
開
平
會
館
總
所
.

强
姦
案
未
皆
判 
聴
候
上
控 

0
私
藏
毒
藥
被
拘

華
人
黃
江
〔譯
一
音
，
寓
片
打
街
東
四
二
回
號

4̂

 
>/

'77
處
暨
邑
僑
諸
君
同
鑒
本
邑
中
學
及 

到
于
坎
屬
遊
坤
勸
捐
事
現
已
吿
竣
囘 

傾
結
朿
捐
務
以
便
歸
國
茲
有
關
于
此 

r
請
諸
君
查
照
分
別
辦
理
是
所
切
徳

餘
乃
集
中
応
小
板
做
，此h
拾
板
廠
、一
去
年
共 

僱
用
束
亞
人 

:--.千
四
白
九

—
名
。其
餘
一
斤
九 

|
五
板
撇
祇
僱
用
上
百0
七
名

治
朗
募
捐
專
員
吳
今
花

緊
淸
理
一 

UJ 

四
事
謹
開
列

1.
■♦
二 

^
*
|

二

被
警
察
拘
獲
， 

0
市
虎
殺 

西
婦
威
廉
血
氏 

上
星
一
期
六
晚
在 

時1
被d
自
由

控
爲
私
藏
毒
藥
案
，、 

斃
力
婦

、寓
湍
那
布
街
瓜
四 

溫
那
布
街
夾
丹
吆
街

")
按
照
本
總
處
籌
捐
中
學
校
簡
卷
第
十
二
條
凡
旅
居
於
坎
章 

大
之
木
邑
人
除
年
老
極
貧
或
有
残
疾
無
力
捐
助
者
処 
每
人
至 

少
須
捐
坎
銀

—
九
多
多
益
善
本
總
處
現
經
次
議
如
各
埠
邑
僑 

有
尙
未
緩
捐
或
用
而
未
交
欺
者
須
照
後
列
住
址
将
款
項
及
芳 

名r
本
行
陽
歴|

一 
月
一
一
一
號
以
前
寄
到
安
坤
本
總
處
果
收 

以
憑
編
印
徴
信
錄
避
恕
小
及
将
芳
名
錄
入

C0) 邦
人
被
匪
刼
殺 

安
省
謙
密
頓
十
拾
月
卜
六H
函

3
虎
： 

1
9
 

下
電
車 

有
靑
年 

傷
者
隨

克
加
上
成
路

二(
併
扣
留
候
撥

e

匪
徒
行
竊
擊
傷
邦
人 

華
靑
年
黃
信
；
是
早
在
馬
連
道
與
扶

坤
洗
衣
华
人
雷
女
〔課
音
〕：
：一
叵
早
爲
其
從
兄
及
一 

別
唯
人
發
覺   

1C
在
洗
衣
館
中
死
心
，伊
等
今
早. 

到
館
敲
門
不
兄
應 
乃
破
門
而
入 

任
館
各
物

，
/

-T  ::

叁
人
：
並
雄
旧
顧
，直
行
飛
馳
而
A

其
移
入
公
髭
院
調
治
；
惟
因
内
部
受
傷
過
重

—
分 

昨
早
九
点
五
拾r
"
鐘
，仆
院
逝
此 
及
至
足 

期
二
日
，警
松
乃
將
該
青
年
一
一
人
拘
獲.
其
車

父
茂
隆
家
與
賊
相
鬥
後
、、頭
部
受
傷
手
亦
折
謝 

。6
。現
移
人
公
醫
院
調
治
、。，此
事
係
黃
信
於
今 

昆
兩
點
鐘
醒
覺
時
「。聞
房
中
歷
歷
有
聲
。
乃
開 

着
電
火
。一
見
有
壹
賊
、黃
氏
卽
由
牀
躍
卜
。
被 

阪
用
棍
向
其
頭
部
猛
擊
；
暈
倒
於
樓
板
。復
醒 

後
欲
再
拿
該
賊"
被
賊
擊
斷
其
手 
出
得
銀

71 

•
『拾
元
而
去
。、而
室
內
之
人
猶
未
醍
，.
及
後
乃 

通
知
南
溫
警
察
。。幷
將
黃
信
移
入
公
醫
院
調
治 

:
警
察
片
加
利
氏
在
屋
外
尋
着   

\>
棍
：
染
有
血 

跡
。(
偵
查
各
處
；
知
該
賊
不
能
破
門 
係
取
京 

梯
由
二
樓
之
窗
口
入
。C

黃
信
已
將
賊
之
容
貌
對 

警
察
描
述 

、

又 
一 
說
謂
所
信
是
工
人 
。由
茂
隆
僱
用
。。在
該 

舊
樓
宇
中
發
售
瓜
菜
。。該
銀 V
百
二
拾
元
是
在 

其
枕
底
被
刼
去
。 

K

人
名
俱
譯
音
，

0
英
商
演
講
華
事

英
商*
佛
順
氏
對
工
商
局
人
員
言
稱
。、中
國
雖 

被
軍
閥
各
據 
方
。，致
無
法
可
救
濟

C

惟
華
商 

之
名
譽
仍
屬
可
靠
。。古
語
有
云
。。〔華
人
之
言 

如
保
証
〕
此
說
至
今
猶
真
確
也
。、在
中
國
之
信 

用
。。乃
信
人
而
不
信
用
。。據
華
商
知
悉
，。凡
語 

.
言
失
信
者
。。卽
有
危
害
其
信
用
。。難
保
全
其
名 

譽
云

哋
氏
又
言
稱
二
中
國
今
已
無
正
式
政
府
。，又
無 

總
統
丁
列
强
承
認
之
北
京
现
府?
權
力
有
限
。。 

各
軍
閥
都
是
自
私
自
利
。"
是
以
列
强
不
敢
協
助 

任
何
之
軍
閥
也
。
列
强
在
中
國
缺
乏
聯
合
舉
動 

2。

是
以
白
人
在
中
國
地
位
薄
弱
。c

屢
受
侮
辱
。。 

就
英
國
之
地
位
而
言
。當
英
人
之
屋
宇
被
知
掠 

時9
英
國
之
炮
艦
幷
無
舉
動
。。是
以
英
國
之
尊 

B
大
失9
英
國
在•中
國
之
特
權
已
消
滅
於
無
形 

鮮
中
國
人
有
忍
耐
及
慷
慨
性
。。英
國
之
貨
。。華 

商
用
悅
購
買
。。但
因
排
英
抵
制
之
故
。
爲
其
體

錯
亂 
知
必
有
異 
.將
洗
滌
惟
植
之
衣
推
開
後1
• 
凡
捐
中
學
欵
滿
八
拾 

71: 以
上
啻
請
於
衣
年
陽
歷
卜
二
月
以

前
各
映
半
身
相
片•
只
寄
交
後
列
地
址
收
以
憑
彙
製
磁
相
紀 

念
、計
捐h
i

兀
者
四
士
滿
立
门
一
兀
者
六
寸
滿 V
白
五
十
元 

^
八
寸
滿 
•.白
九

—
元
者
全
家
樂
六
位
像
同
一
片1
寸
捐
一
力

J
」1
、1 

上
丿

—̂

广

椎
板
上
、  

511 顱
破
裂
厂

泣
淋
雜
：其
従
兄
卽
報
警
察
：
市
警
察
卽
由

花
也Z
 拾
七
歳
靑"
：
刖
被
控 

、餘
：
名
被
扣
留
以
作
証
人 

則
移
入
帀
驗
屍
鹿
聰
候
檢
驗.

告 省
警
察
前
赴
杏
视 
査
悉
該
館
之
後
門 
、爲一 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, 

児
手
破
憫
而
人 
幷
料
係
由
卷
門
而
逃
，
死
者
一 

百
一
儿
以
卜
者
！
瓜
寸
全
家
樂
乱
人
敢
無
限
額
乂
凡
映
全
家
樂 

無
仇
屮
 
山
慘
劇
必
是
露
右
所
歹
曲
也
霊
也
3

必

腾

融

學

il̂

a

 蜂

謬
 

笈
雖
然
經   

昭
然
仆
飾
"
各
處
鹿
査 

/
紹f
各/
丿/
丿/
丿
川:"u
卜
夕4
4
(
一
」姓
名(
二
里
 

门
龙
乘

2:：：.

入Q

即
段
关
於
运"
兆)

左

JL
肥A
一

—?
夕
扌
仙
另
夕
方
丿
」："
口
木
庆/
?
及A
人
处 

氏
生0
時
最
侪
爲
人
所
見 
乃
於
昨
他
拾
點
鐘
一
二
一
本
邑
內
侏
臓
猖
狂
凡
我
邑
僑
應
在
維
拮
治
安
之
人
按
照
本 

小
本
母
单
人
泗
館
，
今H
卜
午
由
将
生
也
屍
制
一 

， 

，

解
。。并
由
驗
屍
官
檢
驗
、
而H
今
尙
未
拘
倦
兇
一

犯
云0

鹿
胎
浸
酒
案
未
判

◎

/-:
人
逐
市
長
鹿 

連
動
爲
本
埠
卜
屆
兩"
立
任
之h."
者
'
現
将

二
天:

威
斯
氏
：㈡
現
任
市
長
梯
罅
氏

3
和
勝
頓
氏 
其
選
舉
期
定
於
拾
二
月
八"

至
參
車

第
一 
匾
爲
衣
典
氏
、
徳
上 

路
氏
，叁
儡
急
品
氏
。，碟
加 

尼
氏
；
h.
區
加
弼
氏
，
史
堅 

氏
、丕
德
丕
士
，好
特
土
梯
罅 

一 
施
急
賓
氏
；
八
區
麥
晏
尼

會
舘
總
所
籌
捐
治
匪
章
科
我
旅
坎
邑
僑
毎
人
至
少
要
措
坎
銀 

五
元
以
上
凡
未
捐
欵
者
或
措
而
未
徽
交
者
亦
請
照
後
列
住
址 

將
欵
項
芳
名
于
本
年
陽
歷
十
立
月
二
十
號
以
前
寄
到
告
母
交 

本
邑
會
節
總
所
收
以
憑
編
印
徴
信
錄
遲
恕
不
及
將
芳
名
錄
入

多
氏
，第
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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